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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4

债券代码：

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1月10日

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2月30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公司董

事长郝忠礼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通过现场举手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基于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淘宠物” ）业务发展需要，为了有效增加

其资金规模，亦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公司拟与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

飞宠物” ） 按目前持股比例， 共同对参股公司爱淘宠物货币增资580.00万美元， 其中源飞宠物增资

295.80万美元，公司增资284.20万美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各投资方持股比例不变。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

总经理就该事项签署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之日止。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5

债券代码：

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1月10日下午14：00，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2月30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赵雷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情况

经与会监事对本次监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是基于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淘宠

物” ）的业务发展需要，可以有效增加其资金规模，亦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本次增资系爱淘宠物全

体股东同比例增资，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91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6

债券代码：

128054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淘宠物” ）系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2、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爱淘宠物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且公司未与其它关联人

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审批权限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2019年5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受让爱淘宠物生活

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490万美元受让爱淘宠物49%的股权。

2020年1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与温州源

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飞宠物” ）按目前持股比例，共同对参股公司爱淘宠物货

币增资580.00万美元，其中源飞宠物增资295.80万美元，公司增资284.20万美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各投

资方持股比例不变。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就该事项签署相关协议及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至相关事

宜全部办理完毕之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爱淘宠物系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前，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爱淘宠物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且公司未与其它关联人发

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审批权限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I� TAO� PET� SUPPLIES（CAMBODIA） CO.,� LTD.

注册号码（柬埔寨）：00040891

公司类型：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3月6日

注册地址：柬埔寨4国道175公里西哈努克省布雷诺县湛哥区德洛帮哥村

法定代表人：庄明允

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宠物生活日用品、宠物食品、箱包、服装、织带的生产、销售；宠物生活日用品、宠物食品、

箱包、服装、织带的研发；辐照杀菌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本次增资完成前后，爱淘宠物的股权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认缴注册资本（万

美元）

占比（%）

认缴注册资本（万

美元）

占比（%）

1 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510.00 51.00 805.80 51.00

2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90.00 49.00 774.20 49.00

合计 1,000.00 100.00 1,580.00 100.00

2019年1-6月，爱淘宠物实现营业收入0.00万美元，净利润-0.15万美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爱淘

宠物净资产为297.85万美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其他增资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州源飞宠物玩具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26766445257X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庄孔济

注册资本：8018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27日

营业期限至：2034年09月23日

住所：平阳县水头镇标准园区宠乐路1号

经营范围：宠物玩具、皮塑制品、宠物日用品、宠物食品生产、销售；宠物日用品及宠物食品的研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基于爱淘宠物的业务发展需要， 可以有效增加其资金规模， 亦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

划。本次增资系爱淘宠物全体股东同比例增资，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外，公司未与爱淘宠物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20年1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

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签署相关协议及法律

文件，授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监事会审议

2020年1月10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

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是基于爱淘宠物业务发展需要，可以有效增加其资金规模，亦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增资系爱淘宠物全体股东同比例增资，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有效保障爱淘宠物的资金需求，增强其资金实力，满

足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的需求；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长

远利益。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认可并同意公司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增资旨在增强爱淘宠物的资金实力，提高其综合竞争力，以满足本公司整

体发展规划的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符合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会议的决议程序和表决合法有效，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公司对参股子公司爱淘宠物增资是基于其业务发展需要，可以有效增加其资金规模，且本次

增资系爱淘宠物全体股东同比例增资，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不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

定；

基于上述，保荐机构对中宠股份拟对参股子公司爱淘宠物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拟对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5、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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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精工”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1月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1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人。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方式：电话通知、直接送达、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3日前通知全体董事。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2020年度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满足集团公司及各全资、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同意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在2020年度根据实际需要，可分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综合授信项下具体业务形式包括但不

限于一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法人账户透支、国内保理、贸易融资（具体

包括但不限于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提货担保、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进出口汇款融资、短期信保融资、

进口保理、出口保理、信用证项下出口贴现、国内信用证买方押汇、国内信用证卖方押汇、国内信用证议

付及其他国际、国内贸易融资业务）等业务。 具体合作银行及最终银行融资金额、形式等，以公司届时与

合作银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总额度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一年；有效期限内，该额

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为便于办理与上述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申请的相关后续事项，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

权代理人办理上述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2020年1月1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同意2020年内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中低风险、 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

年内发生额（即：2020年1月～12月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2020年内前

述购买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详见2020年1月1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2020年1月1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重新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以自有房地产、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向中国银

行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并继续为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4,488万欧元的担保。 详见2020年1月1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2020年1月1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20-00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精工” )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

的议案》，同意2020年度内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

财产品，年内发生额（即：2020年1月~12月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20亿

元人民币，2020年度内购买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概述

1、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合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

率，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2、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

2020年内年内发生额（即：2020年1月～12月购买理财产品的单日最高余额） 不超过20亿元人民

币。 2020年度内购买理财额度可滚动使用。

3、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范围

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

资金投向不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风险投资涉及的情形。

4、资金来源

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5、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持有期限

单一理财产品最长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

6、审批程序

该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7、关联关系

公司与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不存在关联关系。

8、相关授权

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

品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购买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不可

预期。

3、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的潜在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

行决策、管理、检查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发起并推动购买理财产品的内部

审批程序，集团审计部负责定期对财务部门委托理财业务的具体操作情况进行审查、审计，并形成书面

报告并向集团管理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同时，公司也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理财产

品的购买及收益情况。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2020年度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为中低风险、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

财产品，是在自有资金能够满足公司日常运营并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

常周转，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中低风险、 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上述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

20亿元人民币购买风险等级中低风险、 持有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2020年度内购买理财额度

可滚动使用。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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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东方精工” ）实施对Fosber� S.p.

A.� 60%股权的收购，全资子公司Dong� Fang� Precision（ Netherland） Co?peratief� U.A.（以下简称

“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 ）为该次收购的实施主体，向中国银行米兰分行申请了不超过4,200万欧元的

贷款， 公司为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的上述贷款融资提供担保并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署了相关担保协

议。 详见公司于2014年2月22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4-003）。

2018年1月，为有效利用国际息差以降低公司资金成本，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向中国银

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4,200万欧元的贷款，同时公司继续为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的贷款

融资提供担保。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2）。

鉴于公司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署的相关担保协议将于近日到期， 公司需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重

新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以自有房地产、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向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60,000万元

人民币的授信额度，同时继续为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的贷款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4,488万欧元的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广

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0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Dong� Fang� Precision（ Netherland） Co?peratief� U.A.

2、注册资本：4万欧元；

3、注册地址：荷兰阿姆斯特丹；

4、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9日；

5、经营范围：控股及融资活动；纸板印刷机进出口、贸易业务等；

6、关联关系：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主要财务状况：

币种：欧元

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经审计）

截至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6,964,615.86 111,050,524.98

负债 85,582,562.66 77,537,609.27

净资产 21,382,053.20 33,512,915.71

营业收入 5,055,118.92 2,078,952.80

净利润 13,469,515.49 12,130,862.51

利润总额 13,496,145.49 12,120,126.51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为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4,488万欧元

的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合计持有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100%的股权，公司对该子公司日常经营和财

务管理均能够实现有效控制。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有利于子公司贷款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和

子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转，对公司当期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该子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管理均能够实现有效

控制。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有利于子公司贷款融资业务的正常开展和子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

正常运转，对公司当期损益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就该担保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为东方精工荷兰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公司批准的有效对外担保（不含本次担保）账面余额累计7,988万欧元；约

合62,684.23万元人民币，约占公司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资产的15.57%。

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0日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股票代码：600325

债券简称：15�华发 01 债券代码：136057

16�华发 01 135266

16�华发 03 135329

16�华发 05 135834

18�华发 01 150181

18�华发 03 15094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9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月8日10:00-12:00

3、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昌盛路155号 华发股份7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分别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4、债券登记日：截至2019年12月31日15:00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15�华发 01” 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800,

000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2.70%。

出席本次会议的“16�华发 01” 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450,

000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9.00%。

出席本次会议的“16� 华发 03” 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

1800,000张，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12.00%。

出席本次会议的“16�华发 05” 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0张，

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18�华发 01” 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0张，

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的“18�华发 03” 的债券持有人（包括委托代理人）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0张，

占公司本期债券总张数的0%。

三、会议审议事项和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在债券存续期内，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因股权激励回购注销导致

的减资无需召开持有人会议、该类减资不要求发行人提供担保或及不要求发行人提前清偿债务》，并做

出表决。

由于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不足发行人各期未偿还

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0%，根据发行人各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四、律师见证情况

根据《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

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债权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因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

权的债券数不足各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0%，本次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五、后续事项说明

由于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债券持有人作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就本次注

销部分已回购股票事项所发出的债权人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将本次注销部分已回购股票事项所发出的债权人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发布的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证券代码：

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

2020-006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12,229,8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5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李超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长王任飞先生、董事彭富庆先生、王兵先生、郭云钊先生、陈丽京女士、王泽莹女

士、林位夫先生均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高波先生和孙乐明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控股股东调整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06,775 98.7289 2,011,100 1.2711 0 0

2、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0,170,160 99.9292 1,979,800 0.0679 79,939 0.0029

3、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0,170,160 99.9292 1,979,800 0.0679 79,939 0.0029

4、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0,170,160 99.9292 1,979,800 0.0679 79,939 0.0029

5、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0,170,160 99.9292 1,979,800 0.0679 79,939 0.0029

6、议案名称：海南橡胶关于修订《融资决策制度》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0,138,860 99.9281 2,011,100 0.0690 79,939 0.00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海南橡胶关于控股股东调整

承诺的议案

156,206,775 98.7289 2,011,100 1.271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表决事项，并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权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1单独统计了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3、控股股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林琳、颜明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海南橡胶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海南橡胶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962

证券简称：国投中鲁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B座2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402,4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俊喜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张庆先生、董事冯罡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张斌先生、监事孙娟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金晶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国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短期融资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6,948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向国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进行短期融资暨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8,541,748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关于向国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进行短期融资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16,855,4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57%）回避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麟 周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1日

股票代码：

600188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02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2019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

中汇交公告〔2019〕56号，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兖矿财务公

司” ）于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9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于近日在中国货币

网（www.chinamoney.com.cn）进行披露。

兖矿财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于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9年度

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或股东权益）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银行存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964,713,765.04 1,023,925,049.22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存放同业款项 12,917,931,794.36 14,529,606,551.33 拆入资金

贵金属 交易性金融负债

拆出资金 195,000,000.00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32,015,464.7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衍生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21,509,542,991.85 21,622,908,393.2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 399,136.82 593,205.52

应收利息 应交税费 27,892,987.69 27,978,537.24

发放贷款和垫款 10,730,536,303.07 7,362,029,176.36 应付利息 2,257,833.34 2,020,916.6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预计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递延所得税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 其他负债 5,157,192.63 5,180,788.36

固定资产 4,240,013.57 5,827,504.61 负债合计 21,545,250,142.33 21,658,681,840.98

无形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41,273,597.43 29,065,496.83 实收资本(或股本) 2,500,000,000.00 1,000,000,000.00

其他资产 3,670,257.86 1,008,620.69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45,144,991.45 127,913,334.89

一般风险准备 358,863,366.65 334,206,085.60

未分配利润 145,122,695.60 25,661,137.5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149,131,053.70 1,487,780,558.06

资产总计 24,694,381,196.03 23,146,462,399.0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24,694,381,196.03 23,146,462,399.04

二、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9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39,312,777.73 337,962,618.39

利息净收入 335,437,581.07 334,932,552.61

利息收入 464,814,015.04 497,993,545.28

利息支出 129,376,433.97 163,060,992.6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989,434.46 2,332,672.95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039,621.91 2,419,138.0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0,187.45 86,465.0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464.70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877,962.20 681,928.13

其他业务收入 7,800.00

二、营业支出 77,069,031.84 107,637,035.01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75,234.64 3,140,130.21

管理费用 19,926,866.32 23,109,567.47

资产减值损失 55,059,130.88 81,387,337.33

其他业务成本 7,8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62,243,745.89 230,325,583.38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192,515.8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62,243,745.89 230,133,067.50

减：所得税费用 65,783,416.95 57,816,501.92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96,460,328.94 172,316,565.5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

2020-002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19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639.92万元到2296.88万元，同比增加50.00%到70.00� %。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1745.75万元到

2402.71万元，同比增加69.34%到95.43� %。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增加1639.92万元到2296.88万元，同比增加50.00� %到70.00� %。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745.75万元到2402.71万元，同比增加69.34� %到95.43� %。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79.8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2517.66万元。

（二）每股收益：0.23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受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原油价格调整等因素影响，公司产品使用的原材料市场供需结构出

现较大变化，导致主要原材料价格较上年相比有较大跌幅，且公司管理层准确把握了当前市场变化的有

利趋势，调整产品结构，这是构成公司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小，对公司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预增没有重大影响。

（四）其他影响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9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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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型

申请冻结金额

（元）

实际冻结金额

（元）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郴州分

行营业部

14411454500000225 公司美元账户 80,800,000 964.81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郴州分

行营业部

14410078814800000427 公司美元保证金户 80,800,000 1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郴州分

行营业部

14410078801500000989 公司保证金户 80,800,000 1

4

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南大支

行

43050170383600000268 公司欧元户 未知 646.45

5 交通银行郴州分行 437680000018019888828 公司募集专户 未知 305.29

上述银行账户1至3项被冻结主要系公司与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关系所致， 详见公司

2019年10月22日披露的公告《关于新增诉讼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130）。

上述银行账户4至5项被冻结，公司并未收到有关的法院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暂不能确认账户被

冻结的具体原因、具体冻结日期、申请冻结金额以及冻结申请人等。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上 述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郴 州 分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14411454500000225）、

（14410078814800000427）、（14410078801500000989）是公司较少使用的公司美元账户、公司美元

保证金户、公司保证金户，不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收支，其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有限。 上述中国建

设银行郴州南大支行账号（43050170383600000268）是公司较少使用的公司欧元户，不用于公司日常

经 营 收 支 ， 其 被 冻 结 对 公 司 生 产 经 营 的 影 响 有 限 。 上 述 交 通 银 行 郴 州 分 行 账 号

（437680000018019888828）是公司募集专户，其被冻结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有一定的影响。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被申请冻结银行账户共40个，累计被冻结金额为 18,210,473.23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49%。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及子公司资金周

转和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响，除已被冻结的 40个银行账户外，公司及子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均未被冻结，

目前仍可通过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能有效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稳定。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1日


